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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02        证券简称：福建水泥       编号：临 2020-005 

 

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永安市政府签订《安砂新型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建设

二期项目补充协议书》 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审议程序：本协议涉及的重大事项（砂建福二期项目投资、

向永安市政府捐赠 9000 万元）均已经公司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审议

通过。 

●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：除捐赠事项对公司 2019 年业绩影响

外，本协议涉及的奖补政策兑现，将对安砂建公司未来的经济效益产

生积极影响。永安市人民政府将安砂建福二期项目列为市产业转型升

级扶持的主导产业项目，享受相关优惠政策，从项目投产之日起,以

安砂建福水泥有限公司 2016－2019 年缴纳地方实得税收（指增值税

和企业所得税）年平均数为基数（即：2180万元），将项目投产后每

年地方实得税收（指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）超基数的 70%奖补给安砂

建福水泥公司，每年度 3 月份结算一次，至满 1 亿元止。 

●风险提示：由于本协议约定事项履行的时间周期较长，在合

同履行过程中，可能面临地方政策、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，以

及其它不可预见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，存在合同部分条款无法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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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风险。 

 

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（本公司，乙方）与永安市人民政府（甲

方）在永安市签订了《安砂新型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建设二期项目补

充协议书》， 协议签约落款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27 日。现将有关情

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协议主要内容 

为充分发挥永安市资源优势和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、管

理优势，做大做强永安建福熟料水泥生产基地，经甲、乙双方充分协

商，在共同遵守履行 2007 年 5 月 30 日双方签订的《安砂新型干法

旋窑水泥生产线建设项目协议书》、2007 年 10 月 16 日乙方和永安市

安砂镇人民政府签订的《安砂建福公司建设项目协议书》基础上，现

就继续推进并全面实施福建安砂建福水泥有限公司新型干法旋窑水

泥生产线二期项目（简称“安砂建福二期项目”或“项目”）建设相

关事宜达成补充协议如下： 

第 1 条  安砂建福二期项目总投资约 9 亿元，采用新型干法预分

解生产工艺，在一期项目建设时预留的场地扩建一条带纯低温余热发

电的 4500t/d 熟料水泥生产线。 

第 2 条  甲方协调解决项目配套后备石灰石矿山和硅质原料矿

山问题： 

1．小陶下洋——马山石灰石矿山问题。2008 年 2 月 28 日乙方

和永安市小陶镇人民政府签订了《协议书》，根据协议，乙方前期已

经对小陶下洋——马山石灰石矿山进行了地质勘察，由于乙方原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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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变化，现计划将该矿山做为项目配套后备原料矿山。为确保安砂

二期项目顺利实施，确保安砂建福水泥企业的石灰石在许可年限内生

产需求，甲方原则同意将该矿山作为本项目及乙方在永安的其他子公

司的储备矿山，该矿山的勘探权、采矿权以公开招拍挂的方式出让。

本协议签订后，即行启动小陶下洋——马山石灰石矿山矿业权设置的

前期工作。在乙方使用的安砂镇（安砂镇境内的石灰石矿资源依法优

先配置给建福安砂厂使用）、曹远镇、大湖镇现有矿山资源即将枯竭

前，启动小陶下洋——马山石灰石矿的依法开采相关工作，开采的石

灰石矿仅供项目及乙方在永安的其他子公司作为水泥原料使用，甲方

不再将该矿山作为水泥原料资源配套给其他主体。对马山石灰石矿区

内现有已依法取得采矿权证的两个矿区，甲方协调乙方及采矿权证持

有人通过评估后依法受让，相关受让费用由乙方承担。涉及小陶下洋

——马山石灰石矿依法开采使用的其他事项，由乙方与小陶镇政府另

行商定。 

2．解决项目硅质原料矿山问题。乙方通过竞买方式，取得安砂

镇小江坊和青村矿区 2 宗水泥用粘土矿探矿权，已取得矿山勘探权

证，正在开展矿山详勘及后续开采权证办理事宜，甲方积极支持乙方

依法取得采矿权证并负责协助乙方抓好硅质原料矿山地面物的征迁

工作，以利于该矿山尽快投入开采使用，征迁补偿费用由乙方出资。 

第 3 条  乙方为保障项目适应原材料品种多样化及厂内物流畅

通的需求，对原有总图布置进行优化，需要在原有厂区红线外扩征约

100 亩土地。甲方同意按基准供地价依法出让上述用地给乙方，收储、

征迁等相关工作及费用由甲方负责。 

第4条  甲方同意加快实施356国道樟林至丰海段提级改造公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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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，必须与安砂建福二期项目实施同步开工并在项目开工后 18 个

月交付使用。为支持永安市交通事业发展，乙方同意向甲方捐赠 9000

万元人民币。捐赠资金由乙方、安砂建福公司提供给甲方指定的永安

市交通局专户，并由其开具“福建省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”给乙

方、安砂建福公司，资金由乙方提供 6000 万、安砂建福公司提供 3000

万元，具体支付方式双方另行商定。 

安砂建福公司对公路改造工程使用的水泥予以最优惠的价格支

持供应。 

第 5 条  在规划许可并符合环境保护的前提下，甲方同意并支持

乙方在永安市区域内规划建设一个混凝土及骨料加工项目。 

第 6 条  乙方确保安砂二期项目在 2020 年 2 月底前全面实施开

工建设，在开工后 15 个月内建成投产。乙方必须依法依规进行项目

建设，并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生产、施工安全。 

第 7 条  乙方确保项目采用国内先进成熟可靠的技术，确保系统

整体装备水平处于领先地位，并确保项目建设及生产期间，粉尘、噪

音、排水等相关事项达到行业规定指标，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

染。 

第 8 条  乙方负责按照过境公路路面 12 米宽的标准拓宽二通道

路面（产品出厂口——公路路段），并配备警示牌、减速带、反光镜

等道路安保设施，保障建设期间及投产使用后的道路安全。道路拓宽

用地由甲方负责征收，征地费用由乙方承担。 

第 9 条  按项目需求依规划调整乙方厂区红线后，红线外 600m

范围内、皮带廊道两侧 20m 范围内现有建筑物由乙方负责拆除并承担

费用，甲方予以协助。本协议签订后，甲方不得在上述范围内新批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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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宅等永久性建筑物,如果发生此类现象，则由甲方负责拆除并承担

相应费用。 

第 10条  甲方协调建设管理部门为乙方办理项目建设用地规划

许可证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等项目规划建设证照手续；

协调建设工程质量、安全监督并给予办理相关委托手续；协调支持乙

方办理项目竣工验收各项手续；在办理上述手续时，乙方应按规定提

供办理相关手续的支持性文件。 

第 11 条  甲方协助乙方做好项目建设所需的大型设备在永安市

境内运输畅通；协助乙方做好厂区、矿山用地范围内电杆迁移工作，

协调好供电部门和涉农关系。 

第 12 条  鉴于乙方项目投资金额较大，属于永安市培育的产业

项目和税源型项目，且乙方对公路改造工程给与了无偿捐赠支持，为

支持安砂建福公司的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建设，甲方将项目列为市产

业转型升级扶持的主导产业项目，参照《永安市培育高成长大企业三

年行动计划（2018－2020 年）实施方案》中关于鼓励扩大投资的奖

补政策及《永安市税源企业倍增计划》中关于“一企一策”的规定，

从项目投产之日起,以安砂建福水泥有限公司 2016－2019 年缴纳地

方实得税收（指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）年平均数为基数（即：2180

万元），将项目投产后每年地方实得税收（指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）

超基数的 70%奖补给安砂建福水泥公司，每年度 3 月份结算一次，至

满 1 亿元止。 

第 13 条  乙方可享受甲方现行的招商引资所有同类优惠政策。

有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减税降费、税收退还政策时，甲方支持乙方办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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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条 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。 

第 15条  本协议一式六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三份。 

二、涉及重大事项的审议程序 

本协议涉及的重大事项（安砂建福二期项目投资、向永安市政府

捐赠 9000 万元）均已经公司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审议通过。 

三、披露说明 

本协议签订落款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27 日，与公司董事会审议

通过《关于向永安市政府捐赠交通公益资金 9000 万元的议案》的会

议日期为同一天。彼时因双方对捐赠资金支付办法尚存在分歧，且公

司无法预计是否能够取得一致及何时能够协商一致，因此无法确定捐

赠事项是否实施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，避免公司股价波动，在做好保

密工作的前提下，公司在决定暂缓披露捐赠公告的同时，亦决定暂缓

披露本协议签订事项。 

四、影响 

本协议涉及安砂建福二期项目建设所需的征地征迁、交通物流及

项目投产后的政策优惠、矿山资源保障等事项，将对公司产生以下影

响： 

1、为公司按计划进度实施安砂建福二期项目提供支持。 

2、本协议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，将提高安砂建公司物流

安全保障并降低物流成本。 

3、本协议涉及的矿山资源保障事项，在我国水泥生产中必需的

石灰石、粘土资源储量日益减少尤其是福建省资源原本就较为稀少的

情况下，对公司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根本支撑。 

4、除捐赠事项对公司 2019 年业绩影响外，本协议涉及的奖补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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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兑现，将对安砂建福公司未来的经济效益产生积极影响。永安市人

民政府将安砂建福二期项目列为市产业转型升级扶持的主导产业项

目，享受相关优惠政策，从项目投产之日起,以安砂建福水泥有限公

司 2016－2019 年缴纳地方实得税收（指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）年平

均数为基数（即：2180 万元），将项目投产后每年地方实得税收（指

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）超基数的 70%奖补给安砂建福水泥公司，每年

度 3 月份结算一次，至满 1亿元止。 

五、风险分析 

由于本协议约定事项履行的时间周期较长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

可能面临地方政策、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，以及其它不可预见

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，存在合同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风险。 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1 月 23日 


